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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道德】

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传承与创新∗

郭 卫 华

摘　 要：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不仅在过去沉淀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而且也涵育了中华文明独特的

精神气质：彰显道德崇高性的克己精神；爱之情与伦之理辩证统一的仁爱精神；通情达理、有情有义的道德品格。
然而，在现代社会的变革中，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作为一种传统，遭遇到一系列阵痛：克己精神的超功利性与市

场经济逐利性之间的激烈碰撞；传统仁爱观的封闭式道德自治模式与现代社会开放性特征之间的冲突；现代陌生

人社会对传统情义道德观的强烈阻隔。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要从阵痛中获得新生，应当立足于现实需要，
通过传承与创新的动态交互开拓出新的境界，继续为人类当前和未来生活提供重要精神支撑。
关键词：情理主义；仁爱；克己；道德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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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以情为主、情理合一的情理主义道德哲学

传统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对人类精神文明规律的深刻阐释，不仅在过去沉

淀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涵育了中国人特有

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且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

价值。 “中国哲学的旨归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传
统伦理思想是以情理融通为特质的心灵境界。 在物

欲泛滥、精神疲软、心灵失序、精神家园荒芜的现代

社会，传统伦理思想的特质和优势对中国和世界都

具有重要意义。”①正是基于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

传统的这一精神特质及其独特的文明意义，本文拟

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需求出发，并立足

中国道德建设的理论需要和价值诉求，对中国情理

主义道德哲学传统所内含的中国道德精神以及对其

传承和创新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和探讨，旨在为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寻求视角和路径。

一、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气质”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所关注的中心始终

是现实的人，其文化使命就是立足于人性人情之需，
通过人伦之理挺立人的道德主体性，使人超越有限

而达到无限与永恒。 对于现实的人而言，人生存于

世的需求之一就是情欲情感之需，由此对“情”的顺

应、调试以及对“情理沟通”的文明设计，成为中国

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基本旨趣所在。
１．对人的自然之情进行文化塑造的克己精神

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人的自然之

情有两个面向：一是人的自然情欲，二是人的好恶之

情。 前者的满足是人之生命存在的物质基础，后者

一方面是激发人的主体性的人性前提，同时又潜在

地成为与人的“类”本性相异的力量。 中国情理主

义道德哲学传统在对待两种自然之情方面，一方面

肯定满足人的自然情欲的合理性，并认为对人的自

然情欲的满足而成就的生命保存是人的一切活动和

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中华文明是一种

生存合理性文明，因而对人本身的研究———人性论

始终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题，孔子、孟子、荀子都在

人性解释基础上阐发其伦理—政治思想。 人性论哲

学与生存合理性相互认证、互为表里，成为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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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架构”②。 每个人的自然欲求都应得到尊重，
由此中国情理主义传统在肯定人的自然情欲合理性

的基础上，孕育出尊重生命的价值理念，认为社会发

展是否合理的重要标识之一就是能否维护人的生

存：“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
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

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彼夺其民

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

散。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 故曰：
‘仁者无敌。’”③另一方面，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

传统认为，个体在追求自然情欲的满足时，由于在现

实生命过程中，人的自然情欲追求与人的好恶之情

彼此交缠在一起，如果不对好恶之情进行节制和引

导，又会沦为恶。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感于物

而动……人生而静，天之性也。 感于物而动，性之欲

也。 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 好恶无节于内，知诱

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④。 因此，在尊重和肯定

人的自然情欲的同时，应当审慎处理好个体的好恶

之情，使之归于正，“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

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

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心不在焉，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此谓修身在正

其心”⑤。 那么，如何“正其心”？ 中国情理主义道

德哲学传统基于以情为主、以理导情的人性逻辑，形
成“克己”精神，通过“伦”之“理”对自然之情的引

导、超越，并以血缘亲情、道德情感为内在精神动力，
使人从自然之情任意性的陷逆中挺立出来，进而彰

显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和崇高，“克己复礼为仁”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⑥ “仁远乎哉？ 我欲仁，
斯仁至矣。”⑦也就是说，个体要超越自然之情的束

缚，需激发道德主体的自觉性，才可以超越“小体”
而成就“大体”，“仁德的修为、高尚的道德品质并非

遥不可及，也并非要仰仗外力获得，而是全由一个

‘己’字，全靠自身努力”⑧。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

学传统所孕育的克己精神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的重

要精神支撑和精神动力，主要在于其超越个体生命

的有限性而展现出道德的崇高性，促使个体以道德

的超越性突破生命的有限而达到生命的无限与永

恒。 正是由于克己精神所展现的这种道德崇高性，
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出现了一大批仁人

志士，他们超越外在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个体生命的

有限性，始终以一颗向善之心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心怀天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凝练为修身重

德、贵和持正、守信践诺、尽职尽责、舍己救人、舍生

取义等一系列优秀的精神品格，正如杨国荣教授所

言：“相对于仁爱，克己更多地突显了道德的崇高

性。 这一意义上的克己以人自身存在的有限性为前

提。 所谓克己，首先表现为克服或扬弃人自身存在

的这种限度。 此所谓有限，既表现为人的生命绵延

的非恒久性，也在于人的存在规定的限度性。 从生

命延续看，人固有一死，作为行为者的个体，终将走

向生命的终点，人的这种有限性，既规定了个体存在

的一次性和不可重复性、不可替代性，也赋予生命存

在以独特的价值内涵，在面临生死抉择的重大时刻，
这种价值内涵进一步以严峻的形式突显出来。”⑨

２．追求人伦和谐的仁爱精神

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克己主要体

现为对自然之情的限定，并以主体性精神超越个体

生命的有限性，其更多展现为道德自我内在主体精

神的挺立；而仁爱则从自我的限定中超脱出来，着眼

于实现个体与外在客观关系之间的协调或和谐，它
表现为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维方

式和行为方式对他人、社会乃至自然的关怀或者关

爱，如乐善好施、先公后私、尊老爱幼、天人合一等。
仁爱精神的运作原理便是发挥情感特别是血缘亲

情、道德情感的合同功能，使人我之间处于不可分割

的伦理共同体中，并通过激发“我”的道德主体性遵

循“伦”之“理”的精神哲学规律，积极投入主体与他

人的向善互动中，展现为对他人利益的正面价值关

照。 “‘仁’作为以‘爱人’为本质的‘礼’的伦理造

诣，一方面必须坚守‘仁者爱人’的‘人道’；另一方

面必须按照‘天伦—人伦’的‘礼’的伦理规律爱人，
具体地说，由‘亲亲’而‘仁民’，由‘孝亲’而‘泛爱

众’，这便是所谓‘义’。”⑩在家庭这一自然实体中，
中国情理主义对血缘亲情进行文化提升，使血缘亲

情成为人拥有道德属性的起点和精神动力，“其为

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

者，未之有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同时，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

统把爱亲作为仁爱精神的起点，爱亲由人伦之理逐

步向爱人、泛爱众推廓，最终形成“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理想，以至于中华民

族凝聚了特有的家国天下情怀。 仁爱精神所包含的

具体内容也是丰富而立体的，它既包括仁、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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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信、恭、宽、敏、惠等具体德目，又是一种全德，同
时也是个体进行道德修养所追求的情理合一的精神

自由境界。 “《论语》建构起了一个从‘立于礼’的伦

理信念和伦理目标出发，经过自强不息的‘仁’的道

德努力，达到‘从心所欲’于‘礼’的绝对自由的精神

哲学体系。”由此，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

的“仁爱精神”所孕育的价值理念、思想道德、行为

规范、社会理想、和合精神等，构成了光耀千秋的中

华民族独特的伦理精神，造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信

仰追求、价值取向、文明准则和伦理思维方式，熔铸

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气节、品格和气魄，特别是其对

家庭伦理教化功能的文化设计和“家天下”的家国

情怀，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历经磨难不断强

盛的精神家园和精神支柱，在今天仍起到不可磨灭

的文化根基作用。
３．通情达理、有情有义的道德品格

所谓道德品格，实为个体经过伦理普遍性之淬

炼和洗礼后所具有的独特的性情、精神气象与人格

境界，是道德理性、道德情感、道德意志的有机统一。
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道德品格的前提

和基础是以“情”为主、情理合一的人性结构。 基于

这一人性结构，其培养目标便是通情达理、有情有

义。 所谓通情达理，就是从向善之情出发，以己之情

感通他人之情，在这种感通中，个体便超越一己之

私，与他人、社会、国家、天下乃至宇宙都处于不可分

割的一体中，由此，个体性的好恶之情在伦之“理”
的约束、引导、超越之中达至具有普遍性的“天理”，
个体也由自然境界达至天地境界。 所谓有情有义中

的“情”，实为具有向善性的血缘亲情和具有超越性

的道德情感，在这里，“情”的向善性正有赖于“义”
作为道德理性或价值理性的引导，由此，“义”彰显

着一种人性能力，它能够使“情”的合同功能的发挥

符合伦理普遍性的要求，即“义者循理”、“义者理

也”、“义者循理而行宜也”。 当然，“理” “情”
“义”在道德品格中的有机结合，成为个体超越自然

情欲和个体主观任意性、保有人性崇高性的精神动

力，必须建立在“真情”的基础上，“凡人情为可悦

也。 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对“真情”的另一哲学

表达就是诚。 由此，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所

孕育的通情达理、有情有义的道德品格的真精神乃

是诚，离开诚则无所谓道德，“诚身有道，不明乎善，

不诚其身矣。 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

也。 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

也”。 只有具备了诚的品格，个体才能超越自然情

欲和主观任意性的束缚，与他人情义相通，由个体善

达到基于伦理普遍性的公共善，进而形成通情达理、
有情有义的道德品格。 这一道德品格，既具现实性，
又具超越性，铸就了中国人温柔敦厚、尚仁重德、知
礼好学、诚信守正、宽厚孝义、扶危济困的道德品格

追求，为历代中国人克服挫折困难、追寻美好生活提

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二、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新时代困境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作为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对克己精神、仁爱精神、通
情达理、有情有义的道德品格等的道德阐释和强调，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绵延中发挥着巨大的凝聚力和引

领力作用。 然而，“伦理道德在历史演进中总是日

新又新，当内部世界的重大变革邂逅外部世界的强

烈冲击，总是经历剧烈激荡的阵痛”。 随着社会结

构的变迁，形成于中国血缘宗法社会的情理主义道

德哲学传统，在经历中国近现代社会结构、社会制度

变革以及现代性文化和多元价值冲突洗礼后，在当

前又遇到何种阵痛？ 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自觉既关涉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重获生机和活力的问

题，又关涉当代中国民族精神发展的文化根脉问题。
１．克己精神的超功利性与市场经济逐利性之间

的激烈碰撞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的克己精神，承
认人的自然情欲满足的道德合理性，形成了重视人

性人情之需的现实主义品格，但是其更根本的价值

导向乃是以道德的超越性对人的自然之情进行约束

和引导，乃至“见利思义” “义以为上” “舍生取义”
在传统社会成为具有绝对权威的超功利性价值观，
以克己精神为核心的道德化生存成为个体安身立命

的根基。 然而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四十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立，市场经济的逐利性不仅成为市场运行的基本准

则，而且还超越市场经济领域渗透到家庭和社会领

域，造就了“市场家庭”“市场社会”等异化现象。 这

种异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市场的逐利性在刺激人

的自然欲望无限膨胀的同时，传统社会中“见利思

义”“义以为上”等具有绝对权威的价值观也遭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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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冲击甚至解构，“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健全和确立，市场化社会的实践

带来了财富、繁荣、增长与幸福美好的新生活，但与

此同时，令中国民众猝不及防的、以冲破道德底线为

标志的社会性‘道德事件’、道德问题开始大面积呈

现，其严重和严峻之程度足以摧毁这个民族的‘道
德自信’”。 这些新的道德问题，特别是义利关系

问题，与传统社会相比，更趋复杂化。 “见利思义”
“义以为上”虽然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依然具有价值

引导意义，但是与传统社会相比，其绝对权威在市场

经济逐利性的冲击中已轰然崩塌。 市场经济的“逐
利性”促使个体陷入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 一方面，个体为了自身利益

的最大化，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大自然成为人

类满足欲望的工具；另一方面，在人类社会中，个体

为了满足一己私利，可以任意僭越道德规范甚至是

法律规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趋工具化、复杂化和

功利化，最终导致个体成为 “去道德化的生命存

在”。 由此，面对新的社会现实、义利关系的复杂化

和人的精神需求的多元化，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

传统中朴素的克己精神能否继续发挥，如何发挥其

本有的价值引领意义，成为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
２．传统仁爱观的封闭式道德自治模式与现代社

会开放性特征之间的冲突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形态是与中国传统社会

血缘宗法制度相适应的文化模式，其核心价值观仁

爱精神，本质上是爱之情和伦之理的辩证融合精神。
仁爱的价值引导功能在传统社会中主要发挥于“父
父子子、君君臣臣”等森严的等级制度中，父权制、
君权制具有绝对权威，并通过推己及人的伦理思维

方式由“爱亲”向“爱人” “泛爱众”进行伦理推廓，
从而形成了“孝悌为本” “移孝做忠”的封闭性道德

自治模式。 在这种道德自治模式中，仁爱精神的

“爱亲”成为个体走向伦理实体的精神基础和情感

动力，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实现更多依赖于家庭、
出身、血统等出身限制。 而中国现代社会，随着社会

主义制度的日趋完善和成熟，传统社会中森严的等

级制度彻底破裂和消失，特别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和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中国现代社会呈现为更

加多元和开放的特征，个体比以往获得了更多自由，
个性的彰显成为现代中国人在精神层面的显著变

化。 在现代社会，传统仁爱观所依赖的“由家及国、

家国一体”传统社会结构和等级制度已不复存在，
由“爱亲”向“爱人”再到“泛爱众”的单向度伦理思

维模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已无法适应现

代日益追求平等和开放的社会发展趋势，也无法发

挥原有的具有核心意义的道德引导力和号召力作

用。 例如，由于现代核心家庭的绝对优势，家庭的功

能日趋单一化，传统仁爱观中倡导的父子、夫妇、兄
弟间的绝对权威和服从关系在现代社会已日渐式

微，在家庭中个体迎来更为广阔的社会发展空间，这
就意味着个体的道德需求更具开放性和多元性，传
统的以“爱亲”为原点建立起的道德规范体系在现

代社会的约束力也越发微弱。 由此，传统以“爱亲”
为根基的仁爱观，能在多大程度继续发挥其原有的

伦理凝聚力和道德引导力作用，是中国情理主义道

德哲学传统在现代社会面临的重要难题。 同时，我
们还要进一步深思的问题就是，传统仁爱观在失去

原有的制度保障和文化土壤后如何“灵根再植”。
３．现代陌生人社会对传统情义道德观的阻隔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涵育的通情达理、
有情有义的道德品格与这一传统中的克己精神、仁
爱精神内在相关，它是一种既彰显克己精神中道德

崇高性，又始终以追求人伦和谐为鹄的的人性能力

和人性情感。 当然，受传统血缘宗法社会的根本制

约，这种人性能力和人性情感更多地展现于以血缘

关系为核心关系的熟人社会中。 熟人社会的根本特

征之一就是情感联结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前提，这
种情感联结在“伦”之“理”的引导之下，通过推己及

人的方式，以己之情度他人之情，进而通过人与人之

间的情义感通，促使个体从自然情欲或一己私利的

束缚中超拔出来。 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深化以及网络社会的发展，
个体脱离血缘关系的绝对权威，被抛入以地缘、业缘

和网络交往相交织的陌生人社会。 与熟人社会有赖

于情感联结的特征相比，现代陌生人社会中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更多呈现为一种利益交换关系，这种利

益交换关系虽然也离不开道德规范的约束和引导，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道德规范作用的发挥更多地是

迫于实现个体生存利益最大化而不得不遵循的理性

原则和道德律令。 由此，现代的陌生人社会直接阻

隔了人与人之间的情义感通。 虽然随着信息化时代

的到来，网络交往更能有效地传播各种信息，并更加

迅速地激发民众的集体情绪，但是却难以实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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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情义观所倡导的熟人间的情义感通。 当前网络

社会中流行的吃瓜群众的围观现象、网络暴力等，便
是这一社会问题的真实写照。 同时，现代的陌生人

社会在市场经济逐利性的驱动下，人的各种欲望无

限膨胀，以至于物欲横流，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利己

主义、享乐主义等不断冲击传统情义道德观所内含

的感恩、真诚、淳朴、善良、友爱、互助、关切、责任、正
直、公道等基于情理合一的基本美德。 面对当代陌

生人社会所面临的人际隔阂、情感冷漠等社会难题，
传统情义道德观该何去何从？ 在更为复杂的当代人

际交往中，个体如何才能成为符合时代需求的通情

达理、有情有义的人，从而为现代社会注入有温情的

人伦互动？

三、以传承与创新化解新时代困境

尽管现代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理念的变革

使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面临着严重的“失
语”危机，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中国情理主义道德

哲学传统所揭示的文明真理，作为传统的凝聚力，不
会因为外部社会的激烈变革而消失。 正如爱德华·
希尔斯所言：“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类成就常激起我

们的感激之情；无数我们所认识或不认识的个人恪

尽职守，为了其社会、家园、教会和国家而历尽生存

的苦难和灾变，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则常常令

我们肃然起敬；这些情感都要求我们对我们面前的

传统应耐心。”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作为一种传

统，面对新的时代境遇和困境，如何发挥其内含的文

化引领力、凝聚力，继续为人类的整个生活提供智慧

和精神动力？ 在此，我们提出传承与创新相辩证统

一的基本方案。
１．以抽象性继承的方式传承中国情理主义道德

哲学传统的文明真理

基于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历史合理

性，以抽象性继承的方式传承其文明真理。 中国情

理主义道德哲学形态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面向，及其在中华民族精神传统中所具有的精神感

召力、社会凝聚力、价值吸引力、思想影响力，我们应

当对其进行继承，或称之为守成和因循，即守住中国

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所揭示的文明真理。 中国情

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所揭示的文明真理主要体现在

两方面。
一是对人的自然之情的肯定和道德升华。 人作

为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有机统一的生命体，对人之

自然情欲的满足是人生存于世的前提和物质基础；
同时，由于人作为具有主体性的生命存在，在追求自

然情欲的满足时与动物存在根本区别，即人把自身

独有的情感、意志投入对自然欲望的需求中。 当然，
当人的自然欲望与人的情感意志交融在一起时，又
会产生恶的根源———贪欲。 如何把人从贪欲中拯救

出来？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主张通过克己精

神的超功利性对人的自然之情进行文明升华。 正如

李泽厚先生所言，“儒家建立的是‘有情宇宙观’，是
肯定这个物质世界、人生、生存、生活的宇宙观，并把

人的身心与自然万物作出情感的类比联系，从而肯

定、重视和提升即理性化人的自然需要、欲望、情感，
不去刻意追求离开肉体的灵魂超升、天国进入”。
如前所述，克己精神虽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

下遭遇到更为复杂的义利关系，但是我们不能否认

克己精神所显示的文明真理，因为无论人类文明发

展到何种程度，对人的自然之情的合理满足和对自

然之情的文明升华，既关涉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的

发挥，也是人类文明的永恒问题。
二是对人的类本性的揭示和文化设计。 人的本

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离不开群体，群
体的现实性又是诸多个体的普遍性需求的集中体

现。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的仁爱精神之所

以长盛不衰，就是因为它所展现的伦理思维方式和

道德品格要求恰恰反映了人的类存在本质，并真正

回答了“我应当如何生活”和“我们如何在一起”的
人类精神文明的终极追问。 例如，中国情理主义道

德哲学传统中“舍生取义”的克己精神和“万物一

体”的仁爱精神，在任何时代，都具有解答“我应当

如何生活”和“我们如何在一起”的文明追问的永恒

道德价值。 “道德法则（道德之理）乃情理而非物理

（无情之理）：它不仅起于情，而且以情感的调适、沟
通为中心。 情理之所以为情理，就在于有情斯有理，
无情必无理；理从情出，情通理得。 《大学》的‘格物

致知’、‘絜矩’之道之所以具有永恒的理论价值，就
在于它呈现了道德生活和道德修养的这一基本逻

辑。”特别是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塑造的通

情达理、有情有义的道德品格，在现代都市文明中破

除人际冷漠和情感隔阂就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两千多年前，孟子要‘求放心’，２１ 世纪的我们需

‘求敬心’。 ‘敬心’是人类的‘心灵之光’，它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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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仁爱的情感之心，也是富有敬畏与节制的理性

之心。 对自然万物来说，有了阳光才能茁壮成长；对
人类而言，有了‘心灵之光’才能救治情感麻木、道
德冷漠和人伦失范”。 总之，在今天继承和弘扬中

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应当系统挖掘其情理合

一人性结构的理论合理性，并对其内涵的克己精神、
仁爱精神、通情达理、有情有义的道德人格追求所展

现的道德主体性力量进行“抽象性继承” （冯友兰

语），即挖掘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在过去、
现在和未来具有贯通性的精神品格。

２．赋予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基本精神新

的时代内涵

“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中，我们还要结合当代

社会需要，积极开展传统文化的创新和转化，即立足

于当代文化建设实践，赋予传统文化新的内容和时

代特色。”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也要基于新

的时代需求，在传承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

时代内涵。
一是把克己精神与培养现代人的优良心灵秩序

有机融合。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中的克己精神作

为对自然之情的文化塑造和道德升华，其道德目标

就是把个体从自然情欲和主观任意性的束缚中解放

出来，即通过发挥人的主体性把外在伦理普遍性的

要求内化为心灵的秩序。 “‘克己’之‘克’，委实不

是消极性的‘剥落’，而是极富积极意义的超越和建

构”，即个体超越抽象的自然存在而达至伦理实体

的普遍性，进而建构起自我内在的身心和谐，再由身

心和谐向外延伸至我与他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外部

和谐。 可见，克己精神实为培育个体优良的心灵秩

序。 当然，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的克己精

神只是为现代人构建优良心灵秩序提供了一种方法

和道德实践智慧，要使克己精神重获生命力，还需对

传统中的克己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即克己所遵

循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应当是与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相匹配的价值准则，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倡导个体弘扬克己的道德主体自觉精神，积极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
治，还是公民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
都需要个体挺立自身的道德主体性。 只有每个人都

以克己的主体自觉精神知善行善，我们的国家才能

更加和谐美满。

二是基于现代社会伦理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以
实现人伦和谐为鹄的的仁爱精神消弭现代群己矛

盾。 如前所述，现代人挣脱中国传统社会中出身、家
族和血统的限制之后，获得了更多自由，但是又陷入

内心空虚和孤独等新的精神困境和外在的人伦关系

紧张。 “失去了对社会共同体的道德责任之心。 受

利己主义伦理观念的引导，现代人忘却了道德的根

基，忘掉了使自己获得权利、尊重、安全、友爱、同情

心等基本道德文化因素的土壤。”如何超越这种新

困境？ 从人的社会属性来看，个体需要发挥主体性

的力量回归到伦理共同体中。 如何回归？ 中国情理

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仁爱精神，作为人与世界、人与

人之间的一种沟通，为消弭当今社会中个体与他人、
个体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仍提供着重

要的伦理智慧和实践智慧。 “仁是在主体和客体之

间、主体内部诸要素和客体内部诸要素之间的一体

两元的相互整合、相互作用的实践关系和过程中实

现的。 仁就是要扬弃主客之间的对立关系，建立个

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互沟通，实现一个新的整体和谐

秩序，此即谓礼。”当然，在今天发挥仁爱精神的伦

理智慧和实践智慧，还应当根据新的时代需求，对其

辩证扬弃：一方面，应当克服仁爱精神中“个体绝对

服从整体”的传统伦理思维方式，在调节个体与整

体之间的关系时，应当尊重、认同现代社会中的个体

自由；另一方面，仁爱精神在新时代要发挥其独特的

文明功能，必须基于现代社会中中华民族共同体、人
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三大共同体

的伦理诉求，使由“爱亲”到“爱人”到“泛爱众”再

到“以满腔子恻隐之心仁爱万物”，超越传统以血缘

关系为核心的伦理共同体，以精神与客观世界相配

合的方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个体建构一个新的

道德生活场域，在这一新的道德生活场域中，发挥仁

爱精神情理合一的独特优势，并以此为本，对仁爱精

神进行系统化的理论建构；同时，从实践层面重新认

识仁爱精神内涵的道德情感意义，通过培养现代人

的仁爱之心，重塑道德的崇高性，激励人们重新树立

对道德的敬畏之心，为现代人的精神建构继续提供

伦理凝聚力和情感感召力。
三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情意感通培养现代人健

全的道德品格。 无论是对人的自然之情进行文化塑

造和升华的克己精神，还是破除自我身心之间、人我

之间、天人之间彼此隔绝的仁爱精神，要获得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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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都要最终落实到个体的道德品格塑造。 对道德

品格的塑造是一项系统而精微的“正人心”的文化

塑造工程。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人心作为人的

主体性的一种表征，始终都处于“惟微”和“惟危”的
不确定性中。 尤其是现代工业社会在为人类创造丰

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将人抛入比过去时代更多更

复杂的欲望诱惑中，并由此诱发更加难以应对的心

灵失序问题。 “今时不比往日，现代人的‘道德心

灵’出现无序、混乱、灰暗、扭曲以至发生畸变的深

层原因，在于现代人放弃了‘对值得过的伦理生活’
之意义的省察，导致了愈来愈严重的道德心的疏离，
患上了一种‘伦理精神的疾患’。”如何消除“道德

心的疏离”，治愈“伦理精神的疾患”？ 中国情理主

义道德哲学传统基于情理合一人性预设，通情达理、
有情有义的道德品格塑造，有助于打破物我、人我、
天人之间的彼此隔绝，通过自身道德之行与他人之

好恶、情义相通相合，从而有效克服当代社会所面临

的道德冷漠和人际隔膜。 当然，在今天我们倡导培

育通情达理、有情有义的道德人格，应当赋予“情”
“理”“义”新的时代内涵：所谓情，应当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所引领的真情；所谓理，应当是植根于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优良理性反思

能力、主体选择能力以及建构能力；所谓义，应当是

以人民为中心的大义。
总之，传承与创新在实践中动态的交互而开拓

出新的境界，是对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进行

创造性转化的基本方式。 传承不是一味地死守或刻

舟求剑，而是紧紧把握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

所揭示的文明真理，同时还要根据时代发展对其进

行创新和综合，使其继续成为人类当前和未来生活

的重要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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